
《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专题研究

2018年度课题指南
    根据《〈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穗宣通〔2013〕45号)，现发布《〈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专题研究2018年度课题指南》。 
　　一、关于《广州大典》 
　　《广州大典》是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厅策划并组织研究编纂，旨在系统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广州文献典籍、传播广州历史文化的大型地方文献丛书。 
　　《广州大典》收录历代4000余种文献，编成520册。使用底本大部分集中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其余分藏于海内外数十家图书馆等藏书机构，珍本众多。 
　　《广州大典》大体依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其中丛部酌收兼赅四部之丛书，专科性丛书俱入所属部类。 
　　《广州大典》收录的内容范围为：广州人士(含寓贤)著述、有关广州历史文化的著述及广州版丛书。所收文献下限为1911年，个别门类延至民国。 收录的地域范围包括清代中期广州府所辖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从化、龙门、增城、新会、香山、三水、新宁、新安、清远、花县，以及香港、澳门、佛冈、赤溪。 
　　《广州大典》已于2015年4月全部编纂完成并公开发行，全国各主要图书馆及海外知名图书馆均有收藏。 
　　二、课题设置 
　　《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专题研究2018年度课题包括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应围绕《〈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参考选题》开展研究，重点课题每项资助经费人民币8万元整，一般课题每项资助经费人民币5万元整。 
　　三、申报说明 
　　1.重点课题的申报人必须具有副高级以上的专业技术职称，否则需提供由两名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出具的书面推荐意见。 
　　2.申报人必须为课题负责人，能真正承担课题研究任务。不能从事实质性研究工作的人员，不得申报。申报人每年只限申报一项课题。课题组成员最多只能同时参加两个课题的申请。 
　　3.已获国家、省、市社科规划立项资助的课题，不得重复申报;已承担市社科规划课题尚未结题(以申报截止日期为准)的课题负责人，不得申报;已获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会科学研究资助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 
　　四、申报办法 
　　1.申报人登录 “中国广州网(www.guangzhou.gov.cn)”或“广州社科网(www.gzsk.gd.cn)”，在公告栏点击“《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专题研究”2018年度课题申报通知，下载填写课题申请表，并打印5份(A4纸打印，统一左边装订)，递交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加具单位意见和公章。 
　　2.申报人要如实填写申请资料，并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凡在申报中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并查实后，取消个人三年申报资格，如已获准立项则一律按撤项处理。 
　　3.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组织和指导申报人进行申报，并对申报材料认真审核，严格把关，提出审核意见(无科研管理部门的单位，由申报人所在单位领导或相关部门签署意见)。相关材料及电子版寄：广州市越秀区法政路30号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理论处(请通过邮政EMS递送申报材料)，邮政编码：510045，联系电话：020-83105543，电子邮箱：gzdadian@126.com。 
　　4.申报时间从2017年11月15日起至12月20日止，逾期不予受理。 
　　五、评审、立项与管理 
　　1.《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专题研究申报项目采用学科组专家会议评审。评审结果经市社科规划领导小组审议、公示等程序，正式发文公布。 
　　2.《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专题研究重点课题原则上要求2年内完成，一般课题原则上要求1年内完成(自公布立项之日起计算)。课题获准立项并签署研究协议后，先划拨课题经费的50%至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由其所在单位统一管理;课题最终研究成果按期提交并通过验收后，再划拨余下的课题经费。 
　　3.获准立项的课题负责人在项目执行期间要遵守相关承诺，履行约定义务，按期完成研究任务。课题研究的最终成果将实行匿名通讯鉴定制度，鉴定情况予以公示。成果鉴定为优秀的课题负责人在申请新的项目时将优先考虑;被撤销课题或者课题最终成果鉴定不合格的课题负责人，两年内不能申报新的课题。 
　　4.申请者及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对课题申报工作如有疑问、意见或建议，请及时与市委宣传部理论处联系。 
　　5.《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专题研究2018年度课题申请表和《广州大典》简介请自行在“中国广州网(www.guangzhou.gov.cn)”或“广州社科网(www.gzsk.gd.cn)查阅和下载。



